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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32        股票简称：白云山         编号：2018－036 

 

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成立广州白云山一心堂医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

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“本公司”）拟与云南

鸿翔一心堂药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“一心堂”）、广东广药金

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“广药金申”）共同投资设立广州白

云山一心堂医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“白云山一心堂”）（暂定名，

以工商登记为准）。 

● 本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构成关联交易。

本次对外投资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不需要

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● 主要风险：白云山一心堂未能找到合适投资标的；投资标的

的运营、发展未达预期等风险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随着医药分家、分级诊疗、医院药品零加成等医药改革政策的深

入推进，医药零售行业有望承接巨量医院市场的渠道分流，具有广阔

的发展前景。为把握发展机遇，本公司拟与一心堂、本公司参与设立



2 

的医药健康产业基金（“产业基金”）在广州市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

司。因产业基金需待广药金申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登记

手续后方可募集设立，为把握投资机会，产业基金拟投资份额由基金

管理人广药金申代为出资，并在产业基金设立完成后转让给产业基金

持有。本公司拟与一心堂、广药金申于近日签订《广东广药金申股权

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资设立广州白云山一心

堂医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之股东出资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出资合

同》”），共同投资设立白云山一心堂（“本次对外投资”）。 

根据《出资合同》，白云山一心堂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 亿元，

分期缴纳出资。其中，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9,000万元，占白云山

一心堂注册资本的 30%；广药金申认缴出资人民币 10,500 万元，占

白云山一心堂注册资本的 35%；一心堂认缴出资人民币 10,500 万元，

占白云山一心堂注册资本的 35%。 

白云山一心堂成立后，将充分发挥各合作方资源优势，立足广东

市场，通过并购、新建等多种方式，加快推进在医药连锁终端的布局。 

 

（二）决策程序 

本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本公司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

通过，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本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对外投资

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阅，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 

二、合作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名称：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：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鸿翔路 1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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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(上市、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30000725287862K 

法定代表人：阮鸿献 

成立日期：2000 年 11 月 08日 

注册资本：56776.9811 万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药品（根据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核定的经营范围和时

限开展经营活动）、I、II、III 类医疗器械（凭许可证经营）、食品

销售（凭许可证经营）、消毒产品、农副产品、日用百货、化妆品、

食品添加剂、宠物用品、纺织、服装及家庭用品、文化、体育用品及

器材、矿产品、建材及化工产品、机械设备、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的

批发、零售；眼镜的加工、验配、销售；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（向个

人消费者提供药品）；互联网信息服务（凭许可证经营）；互联网销售

商品；包装、仓储、软件和信息技术、人力资源、会议及展览、企业

管理、经济信息咨询、母婴保健服务；家政服务；其他服务；受委托

代收费；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国内各类广告；贸易经纪与代理；

国内贸易、物资供销；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项目进行管理；组织文化

艺术交流活动；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；机械设备租赁；房屋租赁；电

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；职业技能培训；货物及技术进出口；中药材

种植。门诊医疗服务（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）、养老院经营管理、

医院管理、康复中心管理、健康管理咨询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根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，截至 2017年 9 月 30 日，一心堂的总

资产为人民币 609,507.64 万元，净资产为人民币 270,793.74 万元；

一心堂 2017 年 1-9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560,239.64 万元，实现净

利润人民币 31,597.13 万元。 

一心堂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

股份。本公司现持有一心堂 7.38%的股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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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广东广药金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名称：广东广药金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101MA5AR38871 

住所：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 163号高晟广场 3栋 5层 01E18（自

主申报） 

法定代表人：陈静 

注册资本：伍千万元整 

成立日期：2018 年 3 月 20 日 

营业期限：2018 年 3 月 20 日至长期 

经营范围：资本市场服务（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

信息公示平台查询。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

展经营活动。） 

广药金申主要从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等业务，于 2018 年 3 月成

立。公司持有广药金申 40%股权。广药金申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

业协会的登记手续后，将作为普通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发起设立总规

模不超过人民币 20.2 亿元的产业基金，本公司将认购产业基金不超

过人民币 8.00 亿元的有限合伙份额（详见本公司日期为 2018 年 2 月

13 日、编号为“2018-010”的公告）。 

 

三、白云山一心堂的相关情况 

（一）出资情况 

白云山一心堂由 3家股东发起设立。发起人的出资将由有关会计

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。各发起人名称及相应的出资金额、

认缴出资比例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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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股东姓名 

认缴的出资额 

（人民币万元） 

占注册资本

的比例（%） 

1 
广东广药金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

限公司 
10,500  35 

2 
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（集团）股份

有限公司 
10,500 35 

3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,000 30 

 合 计 30,000 100 

注：以上信息以工商登记为准。  

本合同各方认缴的出资全部以现金方式及时通过银行转账或者

网银转账方式实缴至公司账户内。各方按如下约定实缴其认缴的注册

资本： 

第一期出资由乙方和丙方实缴各自所认缴注册资本的 50%（即乙

方实缴人民币 5,250 万元、丙方实缴人民币 4,500 万元）、甲方实缴

500 万元，该三方于工商登记机关签发公司营业执照之日起 20 个工

作日内完成实缴； 

第二期出资由乙方和丙方实缴各自所认缴注册资本的 30%（即乙

方实缴人民币 3,150 万元、丙方实缴人民币 2,700 万元），该两方于

工商登记机关签发公司营业执照之日起 90日内完成实缴； 

第三期出资由乙方和丙方实缴各自所认缴注册资本的 20%（即乙

方实缴人民币 2,100 万元、丙方实缴人民币 1,800 万元），甲方实缴

所认缴的注册资本剩余部分人民币 10,000 万元，三方于 2018 年 9 月

30 日前完成实缴。 

根据《出资合同》第十六条，各方按照约定实缴出资后 10 个工

作日内，公司应聘请验资机构进行验证。公司据此发给各方股东出资

证明书，确认各自的实缴出资日期和实缴出资金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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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出资合同》第十七条，在合同有效期限内，各方都不得以

任何方式减少或者抽逃已实缴投入到公司的注册资本。 

（二）拟签订的《出资合同》的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主体 

甲方：广东广药金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乙方：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丙方：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设董事会，由 5名成员组成。其中：广药白云山提名 1 名、

广药金申提名 2名、一心堂提名 2 名。董事长由广药金申提名的董事

担任，副董事长由一心堂提名的董事担任。 

3、不设监事会。监事 2 名，本公司、一心堂各提名 1名。 

4、总经理 1人，由董事长推荐；副总经理 1 名，由副董事长推

荐；财务负责人由本公司推荐。 

 

四、本次对外投资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 

广药金申董事黎洪先生现为本公司总经理、董事陈静先生过去

12 个月内曾担任过本公司董事会秘书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广药金申为本公司关联法人，本公司本次对

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本次对外投资事项，本着平等互利原则，经各方友好协商达成合

作意向，定价公允。本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对外投资涉及的关联交

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阅，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 

五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投资将有助于本公司把握医药零售行业市场机会，加快推进

本公司医药零售终端的发展，有利于完善本公司产业布局，符合本公

司战略发展方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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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对外投资对本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预计不产生重大影响，不

影响本公司业务的独立性。 

 

六、风险因素 

本次投资设立的白云山一心堂公司主要投资于医药连锁终端，存

在未能找到合适投资标的；因决策失误及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

投资标的的运营、发展未达预期等风险。敬请投资者注意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4 月 18日 

 

 

备查文件：  

1、《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

议》； 

2、《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

议》； 

3、《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七届董事会

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》； 

4、《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七届董事会

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。 

 


